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
於校內辦理各項活動、會議應參加或出席遵循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訂定
一、宗旨：為求員工行動符合規定及便於教職員工明確遵循特定本要點。
二、依據：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教師請假規則、公務員服務法。
三、應參加之會議及人數如下表：
	會  議  名  稱
	主  持  人
	應 參 加 人 員 及 單 位
	主辦
單位
	備  註

	開學典禮
	校長
	1.相關處室主任、組長、科主任。
2.全校教師。
	學務處
	一、主辦單位應事先公告同仁週知，設簽到處，並通知總務處配合準備有關事宜。
二、各項會議若因需要額外增列參加人員，主辦單位應事先公告同仁週知。

	休業典禮
	校長
	1.相關處室主任、組長、科主任。
2.全校教師。
	學務處
	

	畢業典禮
	校長
	全體教職員工。
	學務處
	

	校慶
	校長
	全體教職員工。
	學務處
	

	學生事務會議
	學務主任
	1.學務處同仁。
2.導師。
3.相關處室主任。
4.有關人員。
	學務處
	

	德行成績評定會議
	學務主任
	同學生事務會議參加人員。
	學務處
	

	新生家長座談會
	校長
	各處室主任、導師、科主任、學務處同仁。
	學務處
	

	進校導師會報
	進校校務主任
	1.進校同仁。
2.進校導師。
3.有關人員。
	進校
	

	行政會報
	校長
	處室主任、組長、科主任。
	文書組
	

	主管會報
	校長
	處室主任。
	文書組
	

	教學研究會
	各類科召集人
	各類科教師。
	教務處
	

	校務會議
	校長
	全體教職員工。
	文書組
	

	輔導工作委員會
	校長
	輔導工作委員會委員。
	輔導室
	

	圖書館委員會
	校長
	圖書館委員會委員
	圖書館
	

	教務會議
	教務主任
	全體教師
	教務處
	

	四技二專升學輔導委員會
	校長
	處室主任、科主任、高三導師。
	教務處
	

	實習輔導會議
	實習主任
	實習科目教師、實習處同仁。
	實習處
	

	家長委員會議
	會長
	家長委員會委員、各單位主管。
	學務處
	

	朝會
	校長
	導師及相關處室主任、組長、科主任、學務處行政人員。
	學務處
	

	校長遴選工作小組
	召集人或互推
	各科召集人、處室主任代表、職員代表、工友代表、家長會代表、教師會代表。
	人事室
	

	校長遴選對談會
	召集人
	全體教職員工。
	人事室
	


四、教職員工對應參加之會議無故缺席者，第一次予以勸告，或予以書面通知當事人請說明未到原因，若再不予改進者提考核（績）會議審議；第二次書面糾正，不予改進者每次以時計算以曠職登記。未到情形由主辦單位將缺席人員逐次以書面通知人事室辦理。
五、本要點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